附件1
被检查单位需提供的资料清单
 
	序号
	资料清单
	是否提供

	1
	被检查单位承诺函；
	

	2
	被检查单位会计人员配备统计表；
	

	3
	[bookmark: _GoBack]被检查单位银行账户开设情况表（同时需提供基本户银行打印的《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》；
	

	4
	单位基本情况及2024年收支情况
	

	5
	2024年所有银行账户每月对账单、余额调节表及2025年1月结余情况；
	

	6
	2024年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；
	

	7
	2024年度预决算批复文件及相关报表（包括上级批复的部门预算报表、预算调整（追回）报表、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表、决算报表等会计报表，同时提供相应的电子数据；
	

	8
	2024年度重大工程、重大投资、对外担保等决定会议纪要及相关资料；
	

	9
	2024年度资产盘点资料（含固定资产、现金、银行存款盘存）；
	

	10
	资产管理系统导出的资产清单以及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权属证明（主要包括：房产证、土地使用证、车辆行驶证等）；
	

	11
	单位公务用车基本情况（车型车号、油箱容量、油耗等）；
	

	12
	加油站打印的单位公务用车车辆加油情况；
	

	13
	单位财务管理、内部控制制度等文件以及内部机构设置、职责分工情况；
	

	14
	2021年以来被检查单位接受巡视、审计和财政检查后被出具的结论性文件；
	

	15
	与财务收支、人事、管理相关的政策及文件；
	

	16
	2024年度开展的政府采购项目有关资料;
	

	17
	单位定编文件、现有在职人员情况及花名册（电子版）；
	

	18
	检查组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	
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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